河南农业大学校务咨询委员会章程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河南农业大学校务咨询委员会（简称校务咨询委员会）是学校行政事务决策咨询机构，负责对学校行政重要事项和重大决策提出咨询建议。根据河南农业大学章程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    第二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围绕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、重要事项、重大决策开展咨询工作，努力促进学校依法办学、民主管理和事业发展。

第二章  组  织

第三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委员由热心学校事业发展、有较强议事能力的有关代表组成，设主任1人、副主任3人。校务咨询委员会主任由学校知名专家教授担任。

第四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分别设置教学科研、条件保障、综合事务三个专项咨询小组，分别由3位副主任牵头担任召集人。各小组咨询代表不固定，议事时一般需参加9-15人。特殊重大事项可由召集人自主扩展人数。

第五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包括教授代表、离退休教职工代表、民主党派负责人、无党派人士代表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代表、法律事务人员和学院院长等。教授代表中，在教学科研中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应达到一定比例。

第六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下设秘书处。秘书处设在校长办公室。
第三章  职  责

第七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负责对学校行政事务中的下列重要事项、重大决策提出咨询建议：

    （一）学校重要行政规章制度的废改立工作；

    （二）学校教学科研重大决策和重大改革措施；

（三）学校行政管理重大决策和重大改革措施；

（四）学校重大基建项目和重大校园改造、维护项目；

    （五）重大政产学研用合作与协同创新事务，重大国际合作交流等活动；

    （六）其他行政重要事项和重大决策。

    第八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委员会日常服务工作，并负责委员会成员省内外学习调研活动组织工作。

第四章  管  理

    第九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委员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会由校长聘任。委员会每届聘期5年。

第十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，会议由主任召集，研讨学校重大综合性行政事务，听取校长关于学校改革与发展重要事项的年度报告。

第十一条  校长可以不定期召集校务咨询委员会主任会议，研究确定委员会工作任务。

第十二项  各专项咨询小组副主任受校长或主任委托，按照学校工作需要召集小组会议，研讨学校专项行政事务。必要时可由主任、副主任临时邀请委员之外的代表参与专项咨询。

第十三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研讨学校行政事务过程中，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政策、资料等信息时，相关职能部门必须积极配合。

第五章  附  则

第十四条  校务咨询委员会日常公用经费列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，实行专款专用。

第十五条  本章程经校务咨询委员会议定，由秘书处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，由校务咨询委员会另行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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